




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南市税一稽通〔2026〕187号
广西乾域供应链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50100MACCMUUK6R）：

事由：限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七日内向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提供全部涉税资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第（三）项、第五十六条。

通知内容：

请向税务机关提供你公司2023年3月3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业务相关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财务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增值税申报表(按月）、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表（按年）、应交税费明细表、财务报表（检查所期）等所有的涉税资料。 

如你公司不能在限期内完整提供上述资料，需在期限内书面说明原因，并对说明情况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

如你公司在限期内不提供上述资料又不向税务机关提供正当理由的，或提供虚假资料，不如实反映情况，或者拒绝提供有关资料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十六条进行处罚。   

上述资料复印件均使用A4纸，需加盖公章，注明“此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原件留存我处”，每页资料均要求提供人签名、注明提供时间。请同时提供资料目录，写明提交了何种资料，每种资料共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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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7日  

税务文书送达回证

	送达文书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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